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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0 目的
发生不符合环境管理体系要求的现象时，采取纠正预防行动，保证系统有效
性。

2-0 适用范围
适用于需采取纠正预防行动范围内的环境问题的处理。

3-0 职责
3.1 由管理代表负责组织纠正预防行动的实施。
3.2 各部门予以配合。
4-0 程序
4.1 当发生下列不符合问题时，需及时采取纠正预防措施：

A） 运行参数发生偏差时。
B）内审发现不符合项时。
C）未达到法律法规要求时。
D） 相关方投诉时。
E）其他必要时。

4.2 问题发生时，由管理代表准备《纠正预防措施报告》，并组织相关部门召开
问题分析会，进行调查研究，确定责任部门和原因。

4.3 管理代表向责任部门发出《纠正预防措施报告》，责任部门制定纠正预防措
施，并予以实施。

4.4 在纠正预防措施期限到期时，由管理代表确认措施的有效性，如无效，可再
次发出《纠正预防措施报告》。

4.5 管理代表负责将纠正预防措施的效果通报相关各方，相关方投诉应书面回
复。

4.6 《纠正预防措施报告》应提交管理评审会议评审。
4.7 必要时，需及时修订相关文件，并做好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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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0 参考文件：
《环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控制程序》

6-0 参考记录：
纠正预防措施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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